教学二总支科长选任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智能制造学院科长队伍建设，根据学校党委《关于2021年度科长选拔任用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川职院委〔2021〕107号）规定，为开展智能制造学院科长的选任工作，现提出如下工作方案。
一、职位与职数
[bookmark: _Hlk87887699]1.智能制造学院团总支书记（兼学生科科长）  1名
2.智能制造学院智能制造实训中心主任  1名
二、任职条件
 1.符合《关于2021年度科长选拔任用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川职院委〔2021〕107号）所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。
[bookmark: _Hlk87887348] 2.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。
三、选任方式与程序
采取组织选拔方式，按照《关于2021年度科长选拔任用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川职院委〔2021〕107号）所规定的程序进行。
四、选拔范围
从智能制造学院人员中选拔。
五、岗位职责
1.团总支书记（兼学生科科长）：
（1）协助开展本院辅导员、班主任队伍和学生干部队伍的建设工作。
（2）协助做好本院学生的日常管理和教育，加强学生教室、寝室等安全、卫生检查。
（3）协助做好学生的技能大赛和创新创业等工作。
（4）负责学院共青团工作计划的制定、实施、检查、总结，组织各团支部落实计划，开展活动。加强团组织的建设，做好学生推优入党的工作。
[bookmark: _Hlk87953244]（5）负责学院团总支、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的组织、管理及培训等事宜，指导团总支、学生会和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体活动。
（6）协助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，积极开展社会实践和志愿者活动，搞好学生心理健康二级站建设。
（7）负责组织做好学生奖、助学金评定和各类推优工作。
（8）建立团员档案，加强团员教育管理工作。
[bookmark: _Hlk87976956]（9）完成其他上级和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。
2.智能制造实训中心主任：
（1）负责完成实验实训室、实训中心的发展和建设规划，并负责组织实施。
（2）根据实验、实训教学和科研任务，组织制定实训中心的学期及年度工作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，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规划和工作的执行情况。
（3）根据实训教学项目、班级，负责安排实训教学进程及实训指导教师，并组织实施；
（4）制定实训中心各岗位责任，负责对中心人员进行年度考核和评比。
（5）负责实训中心的设备、人员安全管理工作，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汇报并报请有关部门采取措施；组织维修人员对实训中心机床设备故障进行检测与维修，保障实训教学的顺利实施。
（6）负责组织数控、机制、模具等专业各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工种。
（7）督促保管员根据入库、出库单据，进行耗材库房、工量具库房进行整理、清点、规范摆放；做好实训中心国有资产管理工作。
（8）负责实训中心社会服务功能建设，主要包括校企合作、技能大赛、中高职衔接学校等相关单位的合作与管理。
（9）完成其他上级和领导交办的工作任务。
六、干部选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
组长：杨立林
成员：祝林、陈德航、向李、罗辉、李小明、李秀兰。
七、工作要求
1.严格执行上级干部选拔有关政策和《关于2021年度科长选拔任用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川职院委〔2021〕107号）文件精神，坚持用好的制度、好的作风选人，选作风好的人，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，坚持原则，公道正派，深入细致，如实反映相关情况，严肃认真做好各环节的工作。
 2.提高考察质量，注意引导谈话人用事实说明观点，所谈不足要有依据；注意听取不同意见，对反映的具体问题特别是有关廉洁、作风等方面的问题，及时了解清楚，不留疑问。
 3.切实做好推荐考察情况的汇总、记录等工作，按照分工安排随时注意收集整理考察对象的相关材料。团结合作，充分发扬民主，互通情况，及时研究疑点问题。
4.严格遵守干部选任有关要求，自觉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和干部人事工作纪律，严格保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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